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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

者应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

为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民族证券”或“受托管理

人”）的承诺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未经民族证券书面许可，不得

用作其他任何用途，投资者依据本报告所进行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

民族证券不承担任何责任。



民族证券作为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

司”） 公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和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

司公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债券受托管理人，根据《公

司债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等

相关规定及本次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现就本次债券事项报

告如下：

关于可能无法按原定方案兑付以及本期债券偿付仍存在不确定

性的事宜

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洲际油气”或“发行人”）

于 4 月 21 日发布了《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本息兑付和摘牌有关事项的提示性公

告》，就可能无法按原定方案兑付以及本期债券偿付仍存在不确定性

的事项作了相关特别提示，提示如下：

“本公司应在本年度兑付兑息日前 2 个交易日将本年度债券的

利息足额划付至中证登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中证登上海分公

司在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债券本金及利息划付给相应的

兑付机构（证券公司或中证登上海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投资者

于兑付机构领取债券本金及利息。

如本公司未按时足额将债券兑付、兑息资金划入中证登上海分公

司指定的银行账户，则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将根据协议终止委托代理债

券兑付、兑息服务，后续兑付、兑息工作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办理，相

关实施事宜以本公司的公告为准。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本次债券的本金及利息兑付资金尚在筹措

中，本次债券偿付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民族证券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上海证

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

等法律法规、自律规则规定及本次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履行

受托管理人责任，包括但不限于：（一）持续关注发行人的资信状况；

（二）监督发行人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三）对发行人的偿债能力

的有效性进行全面调查和持续关注；（四）持续督导发行人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五）建立债券信用风险管理制度，对债券持续动态开展

监测、排查，进行风险分类管理；（六）按照规定或约定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七）发现影响还本付息的风险事项，及时督促发行人披露

相关信息，进行风险预警；（八）协调、督促发行人采取有效措施化

解信用风险；（九）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自律组织规定或者

协议约定的其他职责。

关于发行人此次发布的公告，民族证券提醒投资者关注：1.发行

人可能无法按时足额将债券兑付、兑息资金划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证登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

行账户，如果发生该情形的，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将根据与发行人签订

的《委托代理债券兑付、付息协议》终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服

务，后续兑付、兑息工作由发行人自行负责办理。2.截至本报告出具

日，发行人本期债券的本金及利息兑付资金尚在筹措中，本期债券偿

付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民族证券将持续关注发行人偿债资金筹措情况，积极履行受托管

理人职责，维护债券持有人合法权益。

特此报告。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6 年公

司债券（第一期）（第二期）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2018 年第

三次）》之签章页）

债券受托管理人：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8 年 月 日


